
1 
 

 

国家标准《畜禽屠宰加工设备  猪脱毛设备》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下达 2020年第二批推荐性国家标准计划的通知》（国

标委发〔2020〕37 号）的要求，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起草制定《畜禽屠宰

加工设备  猪脱毛设备》。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提出，全国屠宰加工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516）归口，由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农业农村部屠宰技术中心）、建华食品机械制造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华公司）等单位负责标准的起草工作。 

（二）起草单位 

1、主要参加单位 

青岛建华食品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农业农村部屠宰技术中

心）、中国肉类食品综合研究中心等企业和单位为工作组成员，共同承担本次标准的制定工

作。 

2、主要成员 

标准制订工作组成员： 

（三）主要工作过程 

1. 起草阶段 

2020年 8月，按照《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下达 2020年第二批推荐性国家标准计

划的通知》（国标委发〔2020〕37号），建华公司成立标准起草小组， 在本单位开展了标准

制定相关内容的调研活动，多次组织人员深入屠宰设备生产企业及屠宰企业等单位，对国内

猪屠宰行业现有猪脱毛设备使用情况，以及进口设备产品的现状及性能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和

研究。对现有畜禽屠宰设备相关的标准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的方向等进行讨论和总结，

同时查阅国内外现行法规、标准和文献，结合企业的生产设备实际状况，形成了初步的标准

讨论稿。 

2．形成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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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标准项目启动后，建华机械公司等单位进行了广泛的调研、整理了国内外现行法规、

标准和文献，结合猪屠宰行业对猪脱毛设备的实际应用情况，以及国内主要设备生产企业的

情况，标准制订组依照启动会对《标准讨论稿》的讨论结果，对《标准讨论稿》进行了修改，

2020年 12月 16 日，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向行业相关企业、院校、行业主管部门征

求意见，同时报送标委会秘书处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 

（一）编制原则 

本标准的编写遵循以下三个原则： 

1、科学性原则 

参考国内外法规、标准和有关文献资料，结合调研情况，科学地确定标准体系框架，并

对其进行详细的说明。 

2、与国际接轨的原则 

尽可能参考或借鉴国际组织及发达国家相关标准或经验。 

3、适用性原则 

与我国现行食品法律、法规协调一致的原则。 

为适应屠宰行业快速的发展，屠宰设备标准应满足生产发展要求，制定标准规范畜禽屠

宰加工设备设计、制造及应用的企业行为，保障食品安全，改善全国屠宰机械市场运行状态，

更好的促进国内屠宰机械行业的健康发展。 

（二）主要内容的依据 

条文： 

1 范围 

本文件界定了猪脱毛设备的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规定了猪脱毛设备的型式和基本参数、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

包装、运输及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螺旋辊脱毛机、三辊脱毛机和二辊脱毛机的设计、制造及应用。 

制定依据：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规定：“范

围应明确界定标准对象和所涉及的各个方面”。 

条文：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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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

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

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1184  形状和位置公差 未注公差值 

GB 2894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T 3768  声学声压法测定噪声源声功率级  反射面上方采用包络测量表面的简易法 

GB 5226.1  机械电气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 1部分：通用技术条件 

GB/T 9439 灰铸铁件 

GB/T 13306  标牌型式与尺寸 

GB/T 13384 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GB 16798  食品机械安全卫生 

GB/T 19891  机械安全 机械设计的卫生要求 

GB/T 27519  畜禽屠宰加工设备通用要求 

JB/T 6619.1 轻型机械密封 技术条件 

JB 7233 包装机械安全要求 

SB/T 222  食品机械通用技术条件  基本技术要求 

SB/T 223  食品机械通用技术条件  机械加工技术要求 

SB/T 224  食品机械通用技术条件  装配技术要求 

SB/T 226  食品机械通用技术条件  焊接、铆接技术要求 

SB/T 227  食品机械通用技术条件  电气装置基本技术要求 

制定依据： 

根据《GB/T20000.3-2014 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 3 部分：引用文件》和《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相关规定，确定本标准的规范性引用文件

原则：优先引用近期发布的国家强制标准，尽量不引用已经纳入屠宰标委会制修订的标准。

本部分列出了标准正文中引用的相关标准和文件。主要涉及到猪脱毛设备技术要求，试验、

检验、包装、标志及贮存条款。 

条文：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猪屠体  pig 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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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屠宰、放血后的躯体。 

3.2  脱毛率  hair removal rate 

在烫毛正常条件下对猪屠体脱毛，已脱毛面积占总面积的百分比。 

3.3  皮破损率  skin breakage rate  

猪屠体脱毛后因设备因素造成猪皮破损的头数占总脱毛头数的百分比。 

3.4  脱毛爪  dehairing scraper  

固定在脱毛辊上，用于脱去猪毛的橡胶组件。 

制定依据： 

3.2 脱毛率，在烫毛正常的情况下，毛残留主要集中在猪头、蹄、尾及腋下，尤其猪头

部毛完全脱干净的比率较小，残留毛的面积大小不定，一般猪头脱毛后需要二次加工处理，

采用残留毛的面积比计算脱毛率更符合实际要求。 

条文： 

4 型式和基本参数 

4.1  型式 

猪脱毛设备分为螺旋辊脱毛机、三辊脱毛机和二辊脱毛机三种型式。 

制定依据： 

根据行业实际情况，专家组要求增加了二辊脱毛机，目前这三种猪脱毛设备基本涵盖了

市场使用情况。 

条文： 

4.2  基本参数 

    猪脱毛设备的基本参数包括生产能力、单只猪重、脱毛通道总长度、总脱毛时间、

总功率、脱毛率和皮破损率，应符合表 1的要求。 

表 1  基本参数 

项目 螺旋辊脱毛机 三辊脱毛机 二辊脱毛机 

生产能力 头/h 300～500  150～260  60～100 

单只猪重 kg ＜230 ＜230 ＜150 

脱毛通道总长度 mm   ≥5000  ≥2000  ≥1800  

总脱毛时间 S/头 ≤35 ≤35 ≤40 

总功率 kW ≥33  ≤15 ≤7.5 

脱毛率 %  ≥90  ≥90  ≥90 

皮破损率 %  ≤2  ≤2  ≤2 

 

注：1）螺旋棍脱毛机的工作型式是全自动，三辊脱毛机二辊脱毛机的工作型式是半自动。 

    2）螺旋棍脱毛机脱毛爪以螺旋形式排列，双机串联，左、右螺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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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依据： 

生产能力与单只猪重有关系，螺旋辊脱毛机的脱毛通道总长度根据产量不等而不同。 

设备各参数之间相互关联。单只猪重及脱毛时间超出范围会影响设备的使用性能。 

条文： 

5 技术要求  

5.1一般要求 

5.1.1 猪脱毛设备设计、制造等的技术要求应符合 GB/T 27519的规定。 

5.1.2 设备材料的选择和设备结构的安全卫生应符合 GB 16798和 GB/T 19891 的规定。 

5.1.3 设备基本技术要求应满足强度、刚度及使用稳定性要求，并符合 SB/T 222 的规

定。 

5.1.4 设备的零部件结构与性能、电气、液压、润滑系统等应符合 GB/T 27519 的规定。 

5.1.5 轴承在运转时， 温度不应有骤升现象；空载时，温升应不超过 30℃；负载时，

温升应不超过 40℃。减速箱润滑油（脂）的最高温度应不超过 70℃。 

5.1.6 设备应启动灵敏，运转平稳，脱毛辊之间无碰撞、摩擦现象。空载运转时，噪声

应不大于 80dB（A）。 

5.1.7 脱毛通道内与屠体接触部位应平整光滑、无死区，便于清洗。 

5.1.8 脱毛机箱应封闭，工作中不得有水、毛等溅出。 

5.1.9 设备应具有负载启动能力。 

制定依据： 

一般要求即设备的基本要求，从设备的设计、制造、材料选择、强度、刚度、稳定性、

结构与性能、电气、液压及润滑等方面的要求进行规定。轴承在空载运转时，温升应不超过

30℃；负载时，温升应不超过 40℃。减速箱润滑油（脂）的最高温度应不超过 70℃。单机

设备空载运转时，噪声应不大于 80dB（A）。以上基本要求在 GB/T 27519 和 GB 16798 有规

定。脱毛设备的特殊性，单独规定脱毛通道内与屠体接触部位，作业中不得有水、毛等溅出

和设备应具有负载启动能力。 

条文： 

5.2主要零部件 

5.2.1 主要零部件的结构及加工应符合 GB/T 1184、GB/T 9439、GB/T 27519、SB/T 223、

SB/T 226的规定。 

5.2.2 铸件不应有裂纹、疏松等影响性能的缺陷。 

5.2.3 设备的脱毛爪应外形平整、无尖角和锐边、耐挠曲、不易折断，不应有裂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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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驱动装置应采用缓冲结构型式。 

制定依据： 

猪脱毛设备主要零部件的加工要求，更符合实际可操作性和指导性原则见标准 GB/T 

1184中 5形状公差的未注公差值，5.2位置公差的未注公差值等；脱毛爪在不同设备或同一

设备不同脱毛辊上的硬度要求不同，翻转猪屠体的主脱毛棍上的脱毛爪较高，没有固定的指

标。 

条文： 

5.3装配要求 

5.3.1 装配前，所有零部件必须检验合格，外购件、协作件应有合格证明文件并经检验

合格后方可进行装配。零部件的装配应符合 SB/T 224 的规定。 

5.3.2 脱毛棍与轴等零件组装后，应做静平衡试验和配重措施。 

5.3.3 轴承内应注满润滑脂。 

制定依据： 

SB/T 224 中对零部件装配和整机装配有全面的规定；脱毛棍静平衡误差影响设备的性

能和使用寿命；轴承润滑的要求起到润滑、防水的作用。  

条文： 

5.4 安全防护     

5.5 电气安全 

制定依据： 

安全防护和电气安全按食品机械的基本要求规定，直接引用标准文件。 

条文： 

6 试验方法 

6.1 一般测试方法 

制定依据： 

  机械设备规定了一般测试方法和测量器具。 

条文： 

6.2 空载试验 

制定依据： 

空载试验按照国家标准规范。 

条文： 

6.3 负载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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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依据： 

设备在满负荷情况下的技术要求和性能要求，猪脱毛设备的性能要求主要是加工能力、

脱毛率和皮破损率。 

脱毛率计算时可通过目测或量具测量估算。 

条文： 

7 检验规则 

8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制定依据： 

第七章和第八章是机械产品一般性规范要求采用常规表述，直接引用标准文件。 

条文： 

附录 A 

制定依据： 

附录中的测定参数是反映脱毛设备性能的重要参数和指标，为产品的检验、验收提供参

考。 

A.1 给出了猪脱毛设备加工能力的测定方法和计算公式。 

A.2 给出了猪脱毛设备皮破损率的测定方法和计算公式。 

A.3 给出了猪脱毛设备脱毛率的测定方法和计算公式。 

因脱毛设备原因毛残留部位一般在猪头、蹄、尾及腋下，其他部位或背部残留较多鬃毛

时应考虑烫毛原因。 

以残留毛猪屠体的数量计算脱毛率的不合理原因：猪头残留毛的比例大，一般猪头需要

二次加工处理；残留毛的处数和面积不好界定；不符合实际需要。以残留毛的面积计算脱毛

率更符合实际需要，更有意义；缺点是测量难度较大，最终的数值不精确。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果 

无。 

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 

这些标准在促进行业发展，提高屠宰加工行业技术水平，促进国内国际同行业间交流等

方面发挥了很好的效果。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主要参考借鉴了上述国家标准及先进企业生产技术资料。 

五、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目前与猪脱毛设备相关的法规和标准主要有：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1184  形状和位置公差 未注公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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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2894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T 3768  声学声压法测定噪声源声功率级  反射面上方采用包络测量表面的简易法 

GB 5226.1  机械电气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 1部分：通用技术条件 

GB/T 9439 灰铸铁件 

GB/T 13306  标牌型式与尺寸 

GB/T 13384 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GB 16798  食品机械安全卫生 

GB/T 19891  机械安全 机械设计的卫生要求 

GB/T 27519  畜禽屠宰加工设备通用要求 

JB/T 6619.1 轻型机械密封 技术条件 

JB 7233 包装机械安全要求 

SB/T 222  食品机械通用技术条件  基本技术要求 

SB/T 223  食品机械通用技术条件  机械加工技术要求 

SB/T 224  食品机械通用技术条件  装配技术要求 

SB/T 226  食品机械通用技术条件  焊接、铆接技术要求 

SB/T 227  食品机械通用技术条件  电气装置基本技术要求保证本标准能够与法律法

规和相关标准充分衔接。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七、标准作为强制性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建议本标准作为推荐性国家标准发布实施。 

八、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实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等） 

   （一）本标准针对猪屠宰设备生产而编制。 

我国是一个肉类生产和消费大国，但肉类加工屠宰企业的集约化、标准化远低于国外同

行水平。本次标准的制定，拟通过标准化手段推动畜禽屠宰设备技术和标准的统一，便于企

业操作和执行。 

（二）政府有关部门可将其作为猪屠宰设备的质量标准。 

（三）认可机构可将其作为认可准则促进国际互认，为更多外国同行所接受认可，树立

我国的地位和形象，推动我国屠宰设备的出口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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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贯彻标准过程中，有关部门可选派专业技术人员深入企业、车间宣贯、指导标

准实施工作。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